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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8-提供現職教師取得本土語文授課資格相關激勵措施 
子計畫 8-1 

【嘉義市國民中小學通過本土語文能力認證獎勵計畫】 
109年 7月 23日府教課字第 1091511782號函 

113年 11月 28日府教課字第 1130955157號函修 

一、 依據 

（一）提升國民中小學本土語文師資專業素養改進措施。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本土教育補助要點。 

二、 目的 

（一）鼓勵本市國民中小學教師參與本土語文能力認證，以提昇本土語文師資專

業素養。 

（二）鼓勵本市國民中小學學生參與本土語文能力認證，並促進本市本土語文學

習品質與成效。 

三、 奬勵對象 

（一）本市國民中小學校教師(教師為各校正式教師、代理教師、教保員、教學支

援工作人員)。 

（二）本市國民中小學學生。 

四、 獎勵標準 

（一）學校教師 

1. 通過教育部臺灣台語語言能力或國立成功大學全民台語認證考試之教師 

(1)通過基礎級(A1)、初級者(A2)，嘉獎 1次。 

(2)通過中級(B1)者，嘉獎 2次。 

(3)通過中高級(B2)以上者，記功 1次。 

2. 通過客家委員會客語能力認證考試之教師 

(1)通過初級者，嘉獎 1次。 

(2)通過中級者，嘉獎 2次。 

(3)通過中高級以上者，記功 1次。 

3. 通過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語能力認證測驗之教師 

(1)通過初級者，嘉獎 1次。 

(2)通過中級者，嘉獎 2次。 

(3)通過高級以上者，記功 1次。 

4. 通過上開本土語文中高級以上之教師且每週在校教授本土語文課程至少 2

節者，嘉獎 2次。 

（二）指導學生通過本土語文能力認證考試之教師 

1. 指導學生修習本土語文(以當學年度學校閩南語、客語、原住民族語開設

之班級學生為母數)通過認證達百分之五十以上，嘉獎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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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導學生修習本土語文(以當學年度學校閩南語、客語、原住民族語開設

之班級學生為母數)通過認證達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嘉獎 2次。 

3. 指導學生修習本土語文(以當學年度學校閩南語、客語、原住民族語開設

之班級學生為母數)通過認證達百分之九十以上，記功 1次。 

（三）學生 

1. 通過教育部臺灣台語語言能力或國立成功大學全民台語認證考試之學生 

(1)通過基礎級(A1)、初級者(A2)，嘉獎 1次。 

(2)通過中級(B1)者，嘉獎 2次。 

(3)通過中高級(B2)以上者，記功 1次。 

2. 通過客家委員會客語能力認證考試之學生 

(1)通過初級者，嘉獎 1次。 

(2)通過中級者，嘉獎 2次。 

(3)通過中高級以上者，記功 1次。 

3. 通過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語能力認證測驗之學生 

(1)通過初級者，嘉獎 1次。 

(2)通過中級者，嘉獎 2次。 

(3)通過高級以上者，記功 1次。 

（四）學校行政人員： 

1. 當學年度本土語言課程由通過本土語言認證之現職教師(含代理老師)教

授節數占現職教師(含代理老師)教授本土語言總節數之比率達百分之百者，

學校相關業務承辦人員（含校長）核予嘉獎 2次 2人、嘉獎 1次 2人。 

2. 當學年度全校學生參加本土語言認證，通過認證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予

嘉獎 2次 1人、嘉獎 1次 1人；通過認證達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予嘉獎 2

次 2人、嘉獎 1次 2人；通過認證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予嘉獎 2次 3人、

嘉獎 1次 3人。 

（五）上開本土語文能力認證證書合格效力，應以中央與本市主管教育機關認可

之發證單位所發之合格證書為限。 

（六）另本市將依提升國民中小學本土語文師資專業素養改進措施辦理相關補助

措施。 

五、 獎勵申請程序及注意事項 

（一）通過同一語系、級別獎勵以一次為限，如前已獲較高級別認證獎勵，復通

過較低級別認證者，不予獎勵。 

（二）相關獎勵不得與『客家委員會獎勵客語績優公教人員作業要點』、『教育部

獎勵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人員取得原住民族語能力證明書要點』重

複申請敘獎。 

（三）符合獎勵標準(一)、(三)規定之教師或學生，請檢附該級別本土語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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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考試合格證書影本，並於該證書核發 6個月內向服務學校提出申請(附

件一、附件二)，並請學校依權責敘獎逕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後發佈，逾期

不予受理。 

（四）符合獎勵標準(二)規定之教師，請填寫指導學生通過本土語言認證清冊(附

件三)，同一語系擇優敘獎以 1次為限，由服務機關審核後本權責予以敘

獎。 

（五）符合獎勵標準(四)規定者，由教務處提供當學年度本土語言授課情形(附件

四)或彙集當學年度全校學生通過本土語言認證情形(附件五)，學校教職員

敘獎由服務學校審核後本權責核予，校長部分於各學年度結束後 1個月內

以獎懲建議函檢附相關資料，函報本府辦理敘獎。 

六、 預期效益 

(一) 落實本土語言教育，尊重多元文化。 

(二) 增進學生母語能力，達到母語教學的目標。 

(三) 透過認識本土語言了解本土文化，並培養其具保存、傳遞及創新的觀念。 

七、 本實施計畫未規定事項，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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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學年度獎勵本土語文認證考試績優教師申請表 

服務學校: 

姓 名 
 

職稱 
 

性 別 □ 男   □ 女 身分證字號 
 

通過 
本土語文 
認證考試 
敘獎類別 

(請ˇ選) 

□通過臺灣台語基礎級(A1)、初級(A2)認證，嘉獎 1次。 

□通過臺灣台語中級(B1)認證，嘉獎 2次。 

□通過臺灣台語中高級(B2)認證以上，記功 1次。 

□通過客語初級認證，嘉獎 1次。 

□通過客語中級認證，嘉獎 2次。 

□通過客語中高級認證以上，記功 1次。 

□通過原住民族語初級認證，嘉獎 1次。 
□通過原住民族語中級認證，嘉獎 2次。 

□通過原住民族語高級認證以上，記功 1次。 

□通過上開本土語文認證且每週在校教授本土語文課程至少 2節，

嘉獎 2次。 

申請資料附件（以下請ˇ選） 

□通過臺灣台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書影本。 

□通過客語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書影本。 

        □通過原住民族語能力認證測驗合格證書影本。 

聲明書 

 
本人通過語文能力認證考試同一語系、級別之獎勵，並未重複申請。  

 
申請人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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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                        主任:                     校長: 

  

嘉義市○○○學年度獎勵本土語文認證考試績優學生申請表 

姓 名 
 

性 別 □男□女 身分證字號 
 

通過 
本土語文 
認證考試 
敘獎類別 

(請ˇ選) 

□通過臺灣台語基礎級(A1)、初級(A2)認證，嘉獎 1次。 

□通過臺灣台語中級(B1)認證，嘉獎 2次。 

□通過臺灣台語中高級(B2)認證以上，記功 1次。 

□通過客語初級認證，嘉獎 1次。 

□通過客語中級認證，嘉獎 2次。 

□通過客語中高級認證以上，記功 1次。 

□通過原住民族語初級認證，嘉獎 1次。 
□通過原住民族語中級認證，嘉獎 2次。 

□通過原住民族語高級認證以上，記功 1次。 

申請資料附件（以下請ˇ選） 

□通過臺灣台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書影本。 

□通過客語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書影本。 

        □通過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合格證書影本。 

 

申請人簽名： 

 

申請人家長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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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                 主任:              人事主任：              校長: 

  

嘉義市○○○學年度現職教師指導學生通過本土語言認證清冊 

學校名稱：                                   語別： 

班級學生數(A) 通過認證數(B) 
認證通過率(C) 

C=B/A*100% 
指導教師 

    

序號 學生姓名 認證 序號 學生姓名 認證 

01  □通過 □未通過 16  □通過 □未通過 

02  □通過 □未通過 17  □通過 □未通過 

03  □通過 □未通過 18  □通過 □未通過 

04  □通過 □未通過 19  □通過 □未通過 

05  □通過 □未通過 20  □通過 □未通過 

06  □通過 □未通過 21  □通過 □未通過 

07  □通過 □未通過 22  □通過 □未通過 

08  □通過 □未通過 23  □通過 □未通過 

09  □通過 □未通過 24  □通過 □未通過 

10  □通過 □未通過 25  □通過 □未通過 

11  □通過 □未通過 26  □通過 □未通過 

12  □通過 □未通過 27  □通過 □未通過 

13  □通過 □未通過 28  □通過 □未通過 

14  □通過 □未通過 29  □通過 □未通過 

15  □通過 □未通過 30  □通過 □未通過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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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學年度本土教育開課獎勵申請表 

   學校名稱： 

每週本土語授課節數 

閩南語(A) 客家語(B) 
原住民族語

(C) 

總節數

(D=A+B+C) 

節 節 節 節 

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每週授(本

土語)課節數 
節 節 節 節 

現職教師(含長期代理代課)每週授

(本土語)課節數(X) 
節 節 節 節 

現職教師(含長期代理代課)通過認

證每週授(本土語)課節數(Y) 節 節 節 節 

現職教師通過認證授(本土語)課

比率(Z=Y/X) 

   
% 

通過認證且授

(本土語)課 

教師名單 

教師別 

(正式/代理/代課

/教支人員) 

本土語認證證號 
本土語每週 

授課節數 
備註 

     

     

     

     

     

     

承辦人:           主任:               人事主任:             校長: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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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                 主任:              人事主任：              校長: 

嘉義市○○○學年度全校學生參加本土語言認證清冊 

學校名稱：                                   語別： 

全校參加認證 

學生數(A) 
通過認證數(B) 

認證通過率(C) 

C=B/A*100% 
備註 

    

序號 學生姓名 認證 序號 學生姓名 認證 

01  □通過 □未通過 26  □通過 □未通過 

02  □通過 □未通過 27  □通過 □未通過 

03  □通過 □未通過 28  □通過 □未通過 

04  □通過 □未通過 29  □通過 □未通過 

05  □通過 □未通過 30  □通過 □未通過 

06  □通過 □未通過 31  □通過 □未通過 

07  □通過 □未通過 32  □通過 □未通過 

08  □通過 □未通過 33  □通過 □未通過 

09  □通過 □未通過 34  □通過 □未通過 

10  □通過 □未通過 35  □通過 □未通過 

11  □通過 □未通過 36  □通過 □未通過 

12  □通過 □未通過 37  □通過 □未通過 

13  □通過 □未通過 38  □通過 □未通過 

14  □通過 □未通過 39  □通過 □未通過 

15  □通過 □未通過 40  □通過 □未通過 

16  □通過 □未通過 41  □通過 □未通過 

17  □通過 □未通過 42  □通過 □未通過 

18  □通過 □未通過 43  □通過 □未通過 

19  □通過 □未通過 44  □通過 □未通過 

20  □通過 □未通過 45  □通過 □未通過 

21  □通過 □未通過 46  □通過 □未通過 

22  □通過 □未通過 47  □通過 □未通過 

23  □通過 □未通過 48  □通過 □未通過 

24  □通過 □未通過 49  □通過 □未通過 

25  □通過 □未通過 50  □通過 □未通過 

附件五 


